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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第十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经民主表决，会议选举赵东、吴立峰（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附件：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

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赵东先生，会计专业硕士，高级会计师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审师。曾任泛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中国民生

信托有限公司首席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东持有公司18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赵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吴立峰先生，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部总经理、总裁助理，深圳

市光彩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等。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立峰持有公司12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立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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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 本次股东大会新增提案的情况：2020年4月30日，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议增加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为北京泛海东风置

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

中国泛海现持有公司68.49%股份，具备提交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 本次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

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案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关于为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5月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临时决议公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

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30－

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明海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规则》” ）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3日，公司股东合计44,294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3名，代表股份3,731,593,5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8139%。 会议具体出席情况如下：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名，代表股份3,704,474,2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292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6名，代表股份27,119,3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21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以外的其

他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计17名，代表股份29,91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75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五）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六）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七）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八）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九）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1.�选举宋宏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张喜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张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冯鹤年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臧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舒高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上述子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上述人员均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十）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1.�选举胡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余玉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陈飞翔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子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上述人员均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十一）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1.�选举李明海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选举赵英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选举刘洪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选举冯壮勇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上述子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上述人员均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公司2020年5月20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赵东、吴立峰。 因此，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监事李明海、赵英伟、刘洪伟、冯壮勇以及职工代表监

事赵东、吴立峰组成。

在任职期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遵纪守法、勤勉尽职，为公司的发展壮大作

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二）关于为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议案1、2、3、4、5、6、7、8、12）

议案序号和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结

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一、关于审议公司董

事会2019年度工作

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731,362,

911

99.9938 230,601 0.0062 0 0 通过

二、关于审议公司监

事会2019年度工作

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731,362,

911

99.9938 229,501 0.0061 1,100 0.0001 通过

三、 关于审议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731,362,

911

99.9938 230,601 0.0062 0 0 通过

四、 关于审议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731,364,

011

99.9938 229,501 0.0062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

29,680,799 99.2327 229,501 0.7673 0 0

五、 关于审议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731,362,

911

99.9938 230,601 0.0062 0 0 通过

六、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 部分条款的

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731,362,

911

99.9938 230,601 0.0062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

29,679,699 99.229 230,601 0.771 0 0

七、关于修订《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

部分条款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731,362,

911

99.9938 229,500 0.0061 1,101 0.000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

29,679,699 99.229 229,500 0.7673 1,101 0.0037

八、关于修订《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

部分条款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731,362,

911

99.9938 230,601 0.0062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

29,679,699 99.229 230,601 0.771 0 0

十二、关于为北京泛

海东风置业有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

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703,121,

412

99.237 28,472,100 0.763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

1,438,200 4.8084 28,472,100 95.1916 0 0

投票结果汇总（议案9、10、11，累积投票制）

议案序号和名称

表决结果

分类 获得表决权数合计 比例（%） 表决结果

九、 关于

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

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

案

选举宋宏谋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8,414,862 99.9148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6,731,650 89.3727

选举张喜芳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8,415,862 99.9148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6,732,650 89.3761

选举张博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8,414,863 99.9148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6,731,651 89.3727

选举冯鹤年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8,434,864 99.9154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6,751,652 89.4396

选举臧炜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8,414,866 99.9148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6,731,654 89.3727

选举舒高勇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42,228,263 100.285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40,545,051 135.5555

十、 关于

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

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选举胡坚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9,846,322 99.9532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8,163,110 94.1586

选举余玉苗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9,422,624 99.9418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7,739,412 92.742

选举陈飞翔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9,866,322 99.9537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8,183,110 94.2254

十一 、关

于公司监

事会换届

选举暨提

名第十届

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

事候选人

的议案

选举李明海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7,965,289 99.9028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6,282,077 87.8697

选举赵英伟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7,945,294 99.9022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6,262,082 87.8028

选举刘洪伟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9,206,514 99.936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7,523,302 92.0195

选举冯壮勇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

权股东

3,729,206,515 99.936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27,523,303 92.0195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作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小雨、杨雯。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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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2层第1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视频会议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公司于2020年5月10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胡坚因公务原因无法出席会

议，已书面委托公司独立董事余玉苗出席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公司其他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

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过半数董事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宋宏谋主

持。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宋宏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宋宏谋（简历详见附件1）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

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二、关于选举张喜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张喜芳（简历详见附件2）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

期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三、关于选举张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张博（简历详见附件3）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

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四、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全体董事讨论，第十届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战略投资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5名）

召集人：余玉苗

委员：冯鹤年、臧 炜、胡 坚、陈飞翔

（二）战略投资发展委员会（5名）

召集人：宋宏谋

委员：张喜芳、张 博、胡 坚、余玉苗

（三）提名委员会（5名）

召集人：胡 坚

委员：张喜芳、张 博、余玉苗、陈飞翔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名）

召集人：陈飞翔

委员：宋宏谋、舒高勇、胡 坚、余玉苗

五、关于聘任张博为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博为公司总裁，任期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六、关于聘任舒高勇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舒高勇（简历详见附件4）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同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

七、关于聘任潘瑞平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潘瑞平（简历详见附件5）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同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

八、关于聘任武晨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武晨（简历详见附件6）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同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

九、关于聘任徐阅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阅（简历详见附件7）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同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

十、关于聘任舒高勇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舒高勇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秘书通讯方式：

姓 名 办公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舒高勇 010-65988480 010-85259797 shugaoyong@fhkg.com

十一、关于聘任刘国升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国升（简历详见附件8）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同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

十二、关于聘任程果琦为公司风控法务总监、审计监察总监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程果琦（简历详见附件9）为公司风控法务总监、审计监察

总监，任期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十三、关于聘任李能为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能（简历详见附件10）为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任期同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

十四、关于聘任李永平为公司行政总监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永平（简历详见附件11）为公司行政总监，任期同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已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以及符合任职资格，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

十五、关于聘任陆洋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陆洋（简历详见附件12）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

十六、关于聘任李秀红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秀红（简历详见附件13）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

姓 名 办公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陆 洋 010-85259601 010-85259797 luyang@fhkg.com

李秀红 010-85259655 010-85259797 lixiuhong@fhkg.com

上述人员均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公司相

关规定的要求，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管理。

十七、 关于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8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拟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董

事、民生证券董事长冯鹤年作为民生证券员工持股平台的其中一名出资人以及未来限制性股票授予人之

一，将通过上述激励计划获得民生证券股份不超过7,347,538股，对应金额不超过10,000,000元，实际情

况以激励计划具体实施情况为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冯鹤年因在本公司担任董

事职务，为公司关联自然人，上述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冯鹤

年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宋宏谋、张喜芳、张博、臧炜、舒高勇、胡坚、余玉苗、陈飞翔等8人参与表决，非

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1.�宋宏谋简历

2.张喜芳简历

3.�张博简历

4.�舒高勇简历

5.�潘瑞平简历

6.�武晨简历

7.�徐阅简历

8.�刘国升简历

9.�程果琦简历

10.�李能简历

11.�李永平简历

12.�陆洋简历

13.�李秀红简历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1：

宋宏谋简历

宋宏谋先生，管理学博士。 先后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央金融工委（国有重点金融

机构监事会办公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工作。 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

作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总裁等。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宏谋持有公司50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宋宏谋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2：

张喜芳简历

张喜芳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职称。 历任国家电网公司金融资产管理部运行处处长、金融

资产管理部副主任，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英大泰

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副总裁等。 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泛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喜芳持有公司27.60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喜芳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3：

张博简历

张博先生，工商管理硕士，在读博士，经济师职称。历任中国银行侯马市支行副行长，中国民生银行太

原分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营销委员会秘书长兼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银行部融资理财处

负责人，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筹备组副组长，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风险总监、副总裁

兼飞机租赁事业部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等。现任泛海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裁，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

事，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博持有公司51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4：

舒高勇简历

舒高勇先生，金融学博士，注册会计师。历任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处长、处长、副

主任，原上海保监局副局长、纪委书记，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等。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舒高勇持有公司6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舒高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5：

潘瑞平简历

潘瑞平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山西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执行副总裁，陕西事

通恒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等。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瑞平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潘瑞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6：

武晨简历

武晨先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职称。 历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中泛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通海投资（旧金山）有限公司总经理，纽约泛海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北

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泛海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等。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中泛控股有限公司总裁，中国泛海国际置业（美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晨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武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7：

徐阅简历

徐阅先生，工商管理硕士，中级经济师职称。曾任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等。现任泛

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阅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徐阅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8：

刘国升简历

刘国升先生，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职称。 历任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泛海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等。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泛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国升持有公司40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国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9：

程果琦简历

程果琦先生，金融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授信部副处长、工行信贷业务高级审批人，

安邦保险集团风险评估部总经理、集团风控部负责人。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风控法务总监、审计监

察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果琦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程果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10：

李能简历

李能先生，经济学学士，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历任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董事会秘

书，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助理总裁、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监事会副主席、人力行政总监等。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能持有公司12.96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11：

李永平简历

李永平先生，工商管理硕士，中级经济师职称。 历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副主任、

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泛海能源投资包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助理总裁、董事会秘书，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总部

总裁等。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永平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永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12：

陆洋简历

陆洋先生，管理学学士，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历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秘书、董事

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中心副总经理等。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

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陆洋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陆洋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13：

李秀红简历

李秀红女士，法学硕士，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历任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海航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等。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

副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秀红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秀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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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在北京市

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2层第2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0年5月10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公司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过半数监事推举，会议由公司监事李明海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李明海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李明海（简历详见附件1）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二、关于选举赵英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副主席的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赵英伟（简历详见附件2）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副主席，任期

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附件：1.�李明海简历

2.�赵英伟简历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1：

李明海简历

李明海先生，经济学博士。历任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裁等。 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主席，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明海持有公司50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明海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2：

赵英伟简历

赵英伟先生，工程硕士，高级会计师职称。 历任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管部审计主管、处

长、资产财务部总经理、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

理、财务总监助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第八届监事会副主席、董事会董事、第九届

监事会副主席，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等。 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副主席，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泛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英伟持有公司20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赵英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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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民生证券” ）拟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激励方式及额度、预留额度

激励计划分为员工持股计划和限制性股票两种形式，激励股份额度分别不超过1.15亿股，总激励股

份额度不超过2.3亿股，每位激励对象按照员工持股计划与限制性股票1:1的方式进行分配。

为了民生证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及不断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激励计划设不超过4,000万股的预留

股份，包含于上述总激励股份额度中。

2.�激励股份来源

员工持股计划激励额度不超过1.15亿股股份，来自于：（1）由民生证券员工持股平台出资（员工持股

平台的资金来源为员工个人的合法薪酬）受让本公司持有的民生证券不超过9,500万股股份；（2）由民

生证券以自有资金向本公司回购其不超过2,000万股股份，该回购部分系激励计划的预留额度。

限制性股票不超过1.15亿股股份，由民生证券以自有资金向本公司回购，其中不超过2,000万股系激

励计划的预留额度。在满足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时，民生证券将部分回购的股份授予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3.�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取得价格

公司出售股份给民生证券员工持股平台以及民生证券向公司回购股份的交易价格， 均为每股1.361

元。上述激励计划股份不超过2.3亿股全部转让完毕后，公司持有的民生证券股份数量、比例将变更为（以

最高额度2.3亿股计算）：

股东名称

激励计划实施前 激励计划股份转让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430,772,350

73.59%

（注1）

8,200,772,350 71.58%

民生证券员工持股平台 0 0 95,000,000 0.83%

民生证券库存股

（注2）

0 0 135,000,000 1.18%

其他股东 3,025,388,398 26.41% 3,025,388,398 26.41%

合计 11,456,160,748 100% 11,456,160,748 100%

注：

1.�本次激励计划实际实施前，本公司持有的民生证券股权比例具体以工商备案为准。 73.59%的持股

比例系在满足以下全部前提条件下而计算得出：（1）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第九届董

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民生证券增资扩股事项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2020

年3月30日、2020年4月1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参与上述增资扩股的股东均取得工商部门及证券监管机构核准/备案；

2.�民生证券库存股，指民生证券向本公司回购的不超过2,000万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额度及不超过

1.15亿股的限制性股票。

4.�激励对象范围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民生证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董事总经理、总部部门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

人、子公司高管、总监及以上职级员工以及其他核心骨干员工。 激励对象不超过150人。

其中，公司董事、民生证券董事长冯鹤年作为民生证券员工持股平台的其中一名出资人以及未来限

制性股票授予人之一，将通过上述激励计划获得民生证券股份不超过7,347,538股，对应金额不超过10,

000,000元，实际情况以激励计划具体实施情况为准。

（二）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冯鹤年为公司关联自然人，上述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构成

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0年5月2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冯鹤年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宋宏谋、张喜芳、张博、臧炜、舒高

勇、胡坚、余玉苗、陈飞翔等8人参与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

《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其他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经

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姓名：冯鹤年

（二）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三）职务：本公司董事、民生证券董事长

（四）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告“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之“（二）关联关系”相关内容

（五）经查询，冯鹤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详见“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相关内容。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激励计划涉及每股交易价格沿用民生证券近期增资扩股时价格，即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涉及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资产评估报告》（中资评报字[2020]第002号）中确定

的民生证券净资产评估值（1,307,865.98万元）为定价依据，折合每股1.361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

于2020年3月30日、2020年4月1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

告）。

综上所述，上述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法律法规和一般市场规则，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和

公司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相关协议内容

详见“一、（一）关联交易概述” 相关内容。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民生证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旨在鼓励核心员工与

其共同成长，共担经营风险，共享发展成果，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激励计划的情

形。冯鹤年作为民生证券董事长参与该项激励计划，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民生

证券经营管理工作水平，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金融业务发展质量，推动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八、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冯鹤年未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民生证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系民生证券正常激励机制，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且定价公允合

理，未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特此声明：我们出具本事前认可意见，不表明我们有义务在董事会会议上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着对

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控

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

和落实，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民生证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属于公司激励政策正常范畴，内容合法合规。

2.�本次交易价格沿用民生证券近期增资扩股时价格，即通过评估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董事冯鹤年因担任民生证券董事长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符合激励对象条件。

4.� 议案表决时，公司董事冯鹤年回避了表决，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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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7 － 2020/5/28 2020/5/2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4月9日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0,265,7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6,053,14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7 － 2020/5/28 2020/5/2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实际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18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

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

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税前）。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917－3382333� � � � � 0917－3382666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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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鸭绿江大街889号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4,656,2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41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新文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梁文利、张宏亮、宫大、徐海东、赵航、徐志华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秦峰、李洪艳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那涛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525,587 99.9096 130,688 0.0904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525,587 99.9096 130,688 0.0904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525,587 99.9096 130,688 0.0904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585,675 99.9511 70,600 0.048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525,587 99.9096 130,688 0.0904 0 0.0000

6、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525,587 99.9096 130,688 0.090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525,587 99.9096 70,600 0.0488 60,088 0.041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33,566,9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1,018,722 99.3633 70,600 0.6367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73,188 50.8999 70,600 49.100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0,945,5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10,958,634 98.8214 130,688 1.1786 0 0.0000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10,958,634 98.8214 130,688 1.1786 0 0.0000

3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0,958,634 98.8214 130,688 1.1786 0 0.0000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11,018,722 99.3633 70,600 0.6367 0 0.0000

5

关于审议2019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0,958,634 98.8214 130,688 1.1786 0 0.0000

6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10,958,634 98.8214 130,688 1.1786 0 0.0000

7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0,958,634 98.8214 70,600 0.6366 60,088 0.542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启辉、杜晓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